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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体教结合”到“教体结合”的发展历程，以教育过程的公平为视角，认为教育必
须回归“教体结合”中的主体地位；“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是育人；“教体结合”要关注包括运动员
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提出淡化金牌意识、明确学校责任、建立政策导向、保障教育过程平等、

合理分配体育资源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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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s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proces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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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 with education” to the “combi-

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sport”, the author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proc-

ess fairness: education must regain its principal status in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sport”;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sport” is to cultivate people; in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sport”, all students, including athletic students,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

gestions: weaken the gold medal awareness; clarify school responsibility; establish policy guidance; ensure educa-

tion process fairness; allocate sports resources r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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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体结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体教结合”，因

为后者是当前体育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把“体教结合”

作为体育部门的主要工作，着眼于为我国竞技体育培

养和输送高水平运动员，乃是当前的主流观点。提出

“教体结合”，意在唤醒教育部门在“教体结合”中“教”

的主体意识，关注教育过程的平等，合理分配教育资

源，以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为包括

运动员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服务，将“教体结合”真

实地融入到学校体育工作之中。 

 

1  从“体教结合”到“教体结合”：教育主

体地位的回归 
我国竞技体育体制长期奉行的业余体校、地方队

和国家队的“三级体制”，以其相对封闭、独立，专业

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优势，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

的体育人才。然而，这种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运动员

过早开始专项化训练，影响了学业，文化素质偏低。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已无法做

到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安排运动员就业，而

退役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又使其在人才市场竞争中处于

劣势，很难找到切合自身的工作岗位。由此，逐渐暴

露出退役运动员就业难的问题不仅影响了运动员个人

的职业生涯，也成为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体

育部门就开始与教育部门合作，出台了系列“体教结

合”政策，并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实践。198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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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体委、国家教委联合发出《关于著名优秀运动

员上大学有关事宜的通知》，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

前 3 名和世界纪录创造者可免试进入高校学习；同年

4 月，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

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的文件，首次确立

了 51 所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学生的试点学校[1]。此举意

在通过大学“补偿教育”，为退役运动员寻求出路，但

往往只有一些著名运动员才能够“体而优则学”。即便

如此，相当数量的运动员基本上还都在国家队或省市

专业队训练，只是在学校挂个名，即使拿了文凭，也

因为没有真正学到知识，不被社会接受。 

1995 年教育部下发《关于部分普通高等院校试办

高水平运动队的通知》后，清华大学跳水队、射击队，

上海大学男子排球队率先成立，通过建设高水平运动

队，高校开始了“体教结合”的具体实践[2]。建设高水

平运动队旨在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和体育资源，即发挥

高校在普通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和体育系统在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实现运动员学生在文化教育

和竞技水平方面的双丰收。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标

志着“体教结合”政策有了显著的发展，高校也已不

再局限于为运动员提供补偿性的文化教育，而成为培

养竞技人才的场所。自此，“体教结合”的重要意义不

仅限于解决优秀运动员的文化课问题，还关系到我国

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体教结合”并未如偿所愿地

实现其既定目标，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中逐渐

暴露出“学训矛盾”。在学习和训练两者之间，体育部

门、教育部门和运动员学生都会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

体育部门视高校为培养竞技人才的场所，金牌才是衡

量竞技体育的标准；教育部门视运动员学生为提高学

校知名度的筹码，金牌才是对学校荣誉的最大贡献；

运动员学生因比赛成绩而享有特权，金牌才是优待得

以维持的保证。由此可见，虽然“体教结合”有“体”

和“教”两个主体，但“教”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是

为“体”服务的。因为，“体教结合”的内涵，不论是

训练与文化课的结合，还是教育资源与体育资源的结

合，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服

务。如果不跳出竞技体育窠臼，“教”就无法成为“体

教结合”的真正主体，“学训矛盾”也必将长期存在。 

进入 21 世纪后，“体教结合”的形式逐渐多样化，

与教育的结合也日益完善，如大学办高水平运动队，

二线队进入中学，三线队进入小学等。然而，与大运

会水平越来越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大中小学生

整体身体素质却呈连年下降的趋势。人们不禁发问：

难道学校竞技水平的提高要以牺牲普通学生群体的身

体健康为代价？学校是否存在“重竞技、轻群体”的

现象？“教体结合”开始见诸报端，且相关报道越来

越多。“体教”“教体”前后颠倒，是文字游戏、故弄

虚玄，还是意味着某种变化？“体教结合”立足于中

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运动

员。“教体结合”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关注

健康，将体育作为全体学生的普遍性教育；另一方面，

先教而后体，强化运动员学生的学生身份。可见，“教

体结合”已从“体教结合”的单方面关注运动员学生

发展到关注所有学生，从服务于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

续发展到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什么

才是真正的“教体结合”？某位教育官员曾有过一个

形象的说法：一所学校里有读书的孩子练体育和搞运

动的孩子在读书共同存在的状态才是“教体结合”的

要义。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出多少金牌，而是培养了

多少体魄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才。这种环境下成长的

孩子，既能感受到身边搞运动的同伴的顽强拼搏精神，

又能使其不“孤立”起来，仅仅只是“四肢发达”的

运动员，在与同伴一起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交流，

在分享快乐与共担责任中体会体育的精神所在[3]。 

“教体结合”意味着作为主体之一的教育已不再

是对体育的随动，而是要主动担负起其相应的责任，

培养符合教育标准的运动员学生，发挥学校体育育人

功能，实现主体地位的回归。 

 

2  从教育公平视角审视“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 
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是为了走出一条学校培养体

育人才之路，举办大运会也主要展现的是这方面的成

果。在第八届大运会上，篮球和排球前 4名的队伍都

来自甲A的球队；一些项目的个别运动员没有在学校

上过几天课，却也代表高校参赛；参加比赛的一些选

手目的就是争金牌，完成任务即走人[3]。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近年来大学生体质连年下降，中小学生近

视率居高不下。可以说，这些不和谐的现象给“教体

结合”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教体结合”的终极

目的必须澄清。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界探讨的热门话

题。近年来，随着个体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和权利平等

的日益完善，对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也从关注“准入

平等”向“过程平等”过渡，在保证起点平等的底线

公平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保障教育过程的平等，即均

衡地分配教育资源以及提供平等的教育质量[4]。 

2.1  运动员的教育过程公平 

经过 20 余年的实践，“教体结合”通过“校体结

合”、“学校运动队”、“一条龙”、“社会力量办学”、“三

位一体”等多种形式[5]，整合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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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动员学生提供了接受常规教育的机会，保证了运

动员学生同普通学生一样得到“准入平等”。同时我们

也应看到，学生运动员普遍文化基础较差，加之还要

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训练和比赛，“学训矛盾”突出，

他们即使获得了准入资格，也无法享有和普通学生同

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即使拿到毕业证，也无法

凭借所学专业就业。因此，就“教体结合”而言，应

将更多的关注眼光投向运动员学生教育过程的平等。

在“加分”、“免试”、“免修”、“补考机会”的语境中，

学校丧失了所应肩负的教育责任，运动员学生浪费了

宝贵的学习时光，教育泯灭了神圣的育人价值。要解

决运动员学生教育过程的公平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审

视“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高水平竞技运动日趋职

业化，竞技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其成败的关键，以金牌

为终极目的已不足为奇。而在学校中开展的竞技运动，

包括高水平运动队要有别于高水平竞技运动，运动员

学生的学生身份必须得到澄清和首肯，“体”要在“教”

的基础上发展，育人重于金牌。正如赵沁平所说：“体

育竞赛本身以夺取金牌为目的，但在大运会上，竞赛、

金牌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参加大运会更重

要的方面在于加强国际交流，展示我国高等教育的水

平和风貌，增进选手之间的交流、友谊和了解。”[4] 

2.2  普通学生的教育过程公平 

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竞技体育与人的

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运动员学生，已

成为当前理论界关于“体教结合”的主流观点。研究

“教体结合”，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它的另一层面——普

通学生的体质与健康。教育过程公平原则强调教育资

源的公平分配，对中小学校运动队、高校高水平运动

队的过分关注是否会造成学校体育资源的分配不公，

进而忽视普通学生的接受体育的权益。应该指出的是，

学校的体育资源既包括经费、设施、器材等硬件条件，

也包括师资、政策、舆论等软件条件。教育过程的公

平并不是要在运动员学生和普通学生之间实现经费的

平均分配，而是强调关注度的平等。针对目前学校体

育中存在的“重竞技、轻群体”的现象，首先要解决

的是学校主管领导对于校内竞技和群体的态度问题。

站在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竞技与群体必须在校内协

调发展。“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是育人：一方面，学

校要培养出一批具有高文化素质、能在国内外赛场上

有夺牌竞争力的运动员学生；另一方面，学校要在普

通学生中输入体育精神，增强其体质，进而提高全民

族的整体素质。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好了，才能说“教

体结合”取得了成功。 

 

3  实施“教体结合”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转变思想观念，淡化金牌意识。 

“教体结合”的终极目的是育人，要求教育部门、

体育部门和大中小学校转变观念，消除功利思想，充

分肯定运动员学生的学生身份，全面育人；学校体育

应着眼于全体学生的体质和身心健康，传播体育文化，

推动体育运动开展，而不应该演变为“金牌至上”的

纯竞技体育训练和比赛。 

2)明确学校责任，关注教育过程。 

教育过程的平等既关注运动员学生充分享有完全

的教育过程，也追求普通学生享有其应得的充足的体

育资源。学校将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

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以教育的主体身份实践“教体结

合”应是当前学校体育工作之重。 

3)建立政策导向，规范学校行为。 

    “教体结合”不仅是体育行政部门，更是教育行政

部门的工作重点。作为“教体结合”的管理主体，教育

行政部门应通过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法规、建立恰当的

学校体育工作评价体系，指导并规范学校行为，为“教

体结合”在学校的顺利实践提供制度保障与监督。 

4)保证教育过程平等，制订特殊学习计划。 

提供教育过程的平等，并不是否认运动员学生与

普通学生在学习时间、基础、精力、态度等方面存在

的差异。要实现教育过程的平等，必须承认差异，并

为运动员学生制订特殊的学习计划，如延长学制、弹

性授课时间、课后辅导、就业指导等等。 

5)合理分配体育资源，激发学生参与热情。 

学校体育要关注全体学生，在普通学生和运动员

学生之间合理分配体育资源，引导普通学生参与体育

锻炼，激发其参与热情。比如，定期组织由普通学生

参与的校内或校间的体育比赛、建立贴近普通学生爱

好的体育俱乐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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